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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本自治條例所

定事項涉及市政府所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者，市政府得委任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但本自治條例

所定事項涉及市政府所屬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執行之。 

依據法務部九十六年十二月十

四日法令字第０九六０七００

八八二號令略以：「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之權

限委任、委託，係指涉及對外

行使公權力之權限移轉，其得

為委任、委託之法規依據包括

憲法、法律、法規命令、自治

條例、依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

訂定之自治規則、依法律或法

規命令授權訂定之委辦規則，

並應就委任、委託事項具體明

確規定……。」之意旨，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市）法規制

(訂)定之市政府權限事項，如

需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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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該法規定有具體明確之委

任規定時，始得為之。現行但

書未加以明定，衍生是否有就

權限委任事項具體明定法條依

據之疑義，爰將但書「由」

字，修正為「市政府得委任」，

以臻明確，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

如下： 

一、外送平台：指使用電

子商務技術進行網際

網路交易，提供消費

者購買商品，並提供

外送員選擇接受訂單

就消費者購買之商品

進行外送服務之平

台。 

二、外送平台業者：指設

置前款平台而營業之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

如下： 

一、外送平台：指使用電

子商務技術進行網際

網路交易，提供消費

者購買商品，並提供

外送員選擇接受訂單

就消費者購買之商品

進行外送服務之平

台。 

二、外送平台業者：指設

置前款平台而營業之

一、外送平台業者公司或商業

登記所在地設立於本市轄

區 內 者 ， 本 市 對 之 有

「人」之管轄權；外送平

台業者公司或商業登記所

在地設立於本市轄區之

外，但其所屬外送員實際

於本市轄區內提供外送服

務者，對該外送平台業者

於本市轄區內之營業行

為，本市即有「事」之管



3 

 

廠商，其所屬外送員

於本市從事外送服

務，或公司、商業登

記所在地位於本市。 

三、外送員：指透過外送

平台應用程式，前往

消費者指定之廠商領

取商品，運送至消費

者指定地點並交付之

外送服務從業人員。 

四、外送服務期間：指外

送員於外送平台應用

程式上線接受消費者

購買商品之訂單時

起，將商品運送至消

費者指定地點並交付

之時止之期間。 

廠商。 

三、外送員：指透過外送

平台應用程式，前往

消費者指定之廠商領

取商品，運送至消費

者指定地點並交付之

外送服務從業人員。 

四、外送服務期間：指外

送員於外送平台應用

程式上線接受消費者

購買商品之訂單時

起，至外送員將商品

依消費者指示而交付

之時止之期間。 

轄權，縱該外送平台業者

公司或商業登記所在地設

立於本市轄區之外，仍有

遵守本自治條例之義務，

為杜爭議，爰於第二款增

訂「，其所屬外送員於本

市從事外送服務，或公

司、商業登記所在地位於

本市」之內容。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款規定

用語，酌予修正第四款文

字。 

第四條  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

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

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

第四條  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

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

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

一、 勞動部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授權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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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

保險人，依下列各款規定

投保傷害保險： 

一、意外傷害致失能或死

亡之保險，最低保險

金額新臺幣三百萬

元。 

二、意外傷害之醫療保

險，實支實付型之最

低保險金額新臺幣三

萬元，日額支付型之

最低保險金額每日新

臺幣一千元。 

  外送平台業者應將前

項保險契約之保險證或保

險手冊交付外送員收執，

並應於提供外送服務契約

存續期間內，維持前項保

險契約之效力，且不得排

除外送服務期間以外發生

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

保險人，依下列各款規定

投保傷害保險： 

一、意外傷害致失能或死

亡之保險，最低保險

金額新臺幣二百萬

元。 

二、意外傷害之醫療保

險，實支實付型之最

低保險金額新臺幣三

萬元，日額支付型之

最低保險金額每日新

臺幣一千元。 

  外送平台業者應將前

項保險契約之保險證或保

險手冊交付外送員收執，

並應於提供外送服務契約

存續期間內，維持前項保

險契約之效力，且不得排

除外送服務期間以外發生

則（以下簡稱職安規則），

依職安規則第三百二十五

條之一規定：「事業單位交

付無僱傭關係之個人親自

履行食品外送作業者，外

送作業危害預防及身心健

康保護措施準用第二百八

十六條之三及第三百二十

四條之七之規定。」又職

安規則第二百八十六條之

三第二項規定：「事業單位

從事食品外送作業勞工人

數在三十人以上，雇主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發布之相

關指引，訂定食品外送作

業危害防止計畫，並據以

執行；……。」勞動部復

依上開規定，以一０九年

三月二日勞職授字第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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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之理賠。 

  外送平台業者應備置

第一項之要保及保險人所

交付同意承保資料，保存

至保險期間屆滿後至少六

個月，並將第一項之投保

項目公開揭示，有異動時

應即更新。 

  外送平台業者應按月

將已納保之外送員人數報

市政府備查。 

  外送平台業者未履行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義務

前，不得使外送員提供外

送服務。 

事故之理賠。 

  外送平台業者應備置

第一項之要保及保險人所

交付同意承保資料，保存

至保險期間屆滿後至少六

個月，並將已納保之外送

員人數及第一項之投保項

目公開揭示，有異動時應

即更新。 

  外送平台業者未履行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義務

前，不得使外送員提供外

送服務。 

九０二００五六九二號令

訂定發布「食品外送作業

安全衛生指引」，依該指引

第八點規定：「第四點第四

款所定保險種類及額度，

為雇主使勞工從事食品外

送作業，應依附表三提供

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

等相關保險保障，以保障

勞工職業災害權益。」該

點附表三所定之標準，人

身保險團體傷害保險(死亡

/失能)最低額度為新臺幣

（下同）三百萬元，市政

府為落實執行勞動部上開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安規

則及食品外送作業安全衛

生指引規定，爰配合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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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傷害致失能或死亡之

保險，最低保險金額修正

為三百萬元。 

二、 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

「……並將已納保之外送

員人數及第一項之投保項

目公開揭示……。」經外

送平台業者表示，該項公

開揭示外送員人數，恐有

侵害商業機密與市場競爭

力之虞，又該項公開揭示

外送員人數意在確實掌握

外送員人數，應無公開揭

示之必要，爰刪除「已納

保之外送員人數及」之文

字。 

三、 另於修正條文增訂第四

項，明定外送平台業者應

按月將已納保之外送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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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報市政府備查，以利掌

握各外送平台業者之外送

員人數，以下項次遞改。 

第八條  外送平台業者對於新

加入之外送員，應於提供

外送服務前，施以合計至

少三小時之職業安全、食

品衛生安全及交通安全教

育訓練課程。 

  外送平台業者對於成

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滿一

年之外送員，應實施每年

合計至少一小時前項教育

訓練課程。 

  外送平台業者對於發

生職業安全、食品衛生安

全或交通安全事故之外送

員，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於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實

施每次至少一小時該項教

第八條  外送平台業者對於新

加入之外送員，應於提供

外送服務前，施以至少三

小時之職業安全、食品衛

生安全及交通安全教育訓

練課程。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關於新加

入外送員，應於提供外送

服務前施以至少三小時之

教育訓練課程，實務上係

指「針對職業安全、食品

衛生安全及交通安全教育

合計至少施以三小時」，為

臻明確，爰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文字。 

二、為強化外送員防衛性駕駛

之觀念，並提升外送員使

用交通工具之安全性，並

注意食品衛生安全，爰於

修正條文增訂第二項，明

定對於成立提供外送服務

契約滿一年之外送員應定

期實施教育訓練回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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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課程。 程，以提升外送員用路安

全觀念與駕駛技能、職業

安全及食品衛生安全知

能。 

三、另於修正條文增訂第三

項，明定外送平台業者對

曾發生職業安全、食品衛

生安全或交通安全事故之

外送員，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於事故發生後三個

月內實施每次至少一小時

該項教育訓練課程之規

定。 

第九條  市政府應將外送員於

本市發生交通事故之相關

統計資料，按季公告之。 

  外送平台業者經前項

公告之當季交通事故較前

一季統計為高時，應於當

季統計資料公告後一個月

第九條  市政府應將外送員於

本市發生交通事故之相關

統計資料，按季公告之。 

  外送平台業者經前項

公告之當季交通事故較前

一季統計為高時，應於當

季統計資料公告後一個月

為使發生交通事故時，警察機

關得逕由外送箱標示外觀辨識
外送員所屬之外送平台業者，

以利市政府交通主管機關分析

外送員之交通事故原因，擬定
因應對策，督促外送平台業者

重視外送員之交通安全，強化

外送平台業者對外送員之管



9 

 

內訂定降低外送員發生交

通事故計畫，報市政府備

查。 

  外送平台業者應使外

送員於外送服務期間，於

外送箱標示外送平台業者之

名稱。 

內訂定降低外送員發生交

通事故計畫，報市政府備

查。 

理，並提升其維護企業形象之

意識，爰增訂第三項規定，明
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使外送員於

外送服務期間於外送箱標示外

送平台業者之名稱。 

第十三條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

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八

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

第七條第一款、第九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十三條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

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八

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

第七條第一款或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經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八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三項之

增訂，於第二項增訂外送平台

業者違反該條項規定之罰則。

另外送平台業者與其外送員間

得自行約定外送員於外送服務

期間於外送箱標示外送平台業

者之名稱之權利與義務，併此

敘明。 

 


